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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216.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 （财会[2006]4号 二○○六年二月十五日）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

会计师执行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以下

简称其他鉴证业务）。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执行其他鉴证业务

，应当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和其他鉴

证业务准则，以及职业道德规范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

则。 第四条 其他鉴证业务的保证程度分为合理保证和有限保

证。 合理保证的其他鉴证业务的目标是注册会计师将鉴证业

务风险降至该业务环境下可接受的低水平，以此作为以积极

方式提出结论的基础。 有限保证的其他鉴证业务的目标是注

册会计师将鉴证业务风险降至该业务环境下可接受的水平，

以此作为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的基础。 有限保证的其他鉴证

业务的风险水平高于合理保证的其他鉴证业务的风险水平。

第二章 承接与保持业务 第五条 只有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会计

师事务所才能承接或保持其他鉴证业务： （一）鉴证对象由

预期使用者和注册会计师以外的第三方负责； （二）在初步

了解业务环境的基础上，未发现不符合职业道德规范和《中

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要求的情况； （三）确信

执行其他鉴证业务的人员在整体上具备必要的专业胜任能力



。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向责任方获取书面声明，以明确责

任方对鉴证对象的责任。如果无法获取责任方的书面声明，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 （一）承接业务是否适当，法律法规

或合同是否明确了相关责任； （二）如果承接业务，是否在

鉴证报告中披露该情况。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职业道

德规范中有关独立性的要求，以及拟承接的其他鉴证业务是

否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十条规定的

所有特征。 第八条 在某些情况下，鉴证对象要求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可能超出注册会计师通常具有的专业胜任能力。在这

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利用专家工作或拒绝接受业

务委托。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其他鉴证业务开始前，与

委托人就其他鉴证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业务

约定书，以避免双方对其他鉴证业务的理解产生分歧。如果

委托人与责任方不是同一方，业务约定书的性质和内容可以

有所不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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